
关于我校 2019-2020 学年研究生课程开设与建设相关工作的

通知 

 

各学院、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医院：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的

相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课程建设，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

水平，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并为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

修订做好基础性工作，经研究决定于本学期启动开展我校 2019-2020

学年研究生课程开设与建设相关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指导思想。坚持立德树人，守正创新，高度重视课程学习在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高水平研究生线上线下课

程，建立与创新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完善课程建设、更新和

淘汰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实现我校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国

际性、特色性以及实践性，形成一批教育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模式创

新、能满足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需求、体现南京医科大学特色的研究

生课程。 

2.基本原则。立足我校优良文化和师资力量，扬长避短，凝练

学科特色。硕士生阶段的课程要注重基础性、宽广性和实用性，博士

生阶段的课程要注重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

标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以实践能力培养目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

养的指导思想、目标定位和知识结构设计上，均应具有各自鲜明特色。 



二、具体要求 

1．开展我校研究生课程开设与建设工作是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

案修订工作的重要前期准备，也是培养方案修订的核心内容之一。各

单位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实施，拟为研究生开设的所有课程

均须纳入本次研究生课程开设与建设工作中，未纳入者将不得作为研

究生课程进行开课。 

2. 优先支持公共类、基础类、研究方法和工具类、学科前沿及

交叉类以及受益面较广的课程的建设。重点支持推行在线课程建设与

应用，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研究生

院对在线课程建设提供经费支持，并通过研究生课程网络教学平台进

行推广。支持双语教学。鼓励与行业职业资格认证相衔接的专业学位

实践类课程建设。 

3. 研究生新开设课程系首次在研究生层面开设的课程；优化课

程是指已在研究生层面开设过的课程（2018-2019 学年研究生开课情

况表见附件 1）。授课教师一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课程负责人

应是该课程的任课教师，已承担过本课程或相近课程的教学任务，教

学效果良好，在研究生中广受好评，有较丰富的研究生课程教学经验，

了解国内外同类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状况。专业学位实践类课程

鼓励行业专家作为成员参与,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须在相应课程的实

践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系统讲授过相关课程，教学效果良好。鼓

励研究生导师开设相关课程。 

三、课程设置 



1. 公共类课程。该类课程主要包括政治、学位英语等必修课程；

为端正学术风气，针对全体研究生开设学术伦理、学术道德、学术规

范类课程；为促进研究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开设系列职业生涯规划、

创新创业类课程；其他如人文素养、公共卫生、法律法规、文献检索、

论文写作等课程。 

2．基础类课程。该类课程是通往临床主干课程的重要桥梁，基

础类课程应与临床紧密结合，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为今后的科

学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研究方法和工具类课程。该类课程作为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专

业学位课程，旨在夯实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的根基，使其掌握参

与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手段，提升其科研胜任力及学术发展后劲。

具体课程包括：专业软件应用、医学研究生实验技术类及统计分析类

等。 

4. 学科前沿或交叉类课程。该类课程作为博士研究生必修的专

业学位课程，旨在强化博士研究生跟踪学术发展前沿意识训练，提升

其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的能力，塑造国际竞争力。课程教学过程中积

极聘请国内外一流学者专家，整合所在学科师资力量，开设学科前沿

讲座类课程；根据学科交叉发展态势及所培养博士研究生知识结构拓

展需要，跨学科、跨学院（系）规划共建一些学科交叉类课程。 

5.专业学位实践类课程。该类课程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学

位课程，强调学以致用，致力于研究生应用技能的培养，包括创新意

识、实践能力的塑造等。 



四、具体流程 

1. 学系申请。2019 年 5月 21 日-31 日，各学系组织新开设或优

化课程老师填写《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课程开设申请表》（附件 2），

《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课程简介》（附件 3）、《南京医科大学研究

生课程简介英文版》（附件 4）。 

2. 学院论证。2019 年 6月 1日-7 日，各单位组织专家对开设课

程进行论证，将论证通过后的电子及纸质材料各一份（盖章）提交至

研究生院培养办。 

3. 学校审核。2019 年 6 月 8 日-18 日，学校审核通过后，研究

生院组织排课，并将 2019-2020 学年研究生教学安排表发放至各单

位。 

 

 

 

 

                                                             

                                          研究生院 

                                    2019 年 5 月 20 日 

 

 

 


